
 

 

证券代码：300208          证券简称：恒顺众昇        公告编号：2016-067 

 

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众昇”、“上市公

司”或“公司”）计划使用现金收购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城投金控”）持有的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租赁”

或“标的公司”）的6.451%股权和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

“万事利”）持有的城建租赁的11.5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

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城投金控持有的城建租赁股权需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

易手续，城投金控拟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标的公司6.451%的股权，公司

拟通过青岛市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参与对城投金控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

竞买。公司以竞买获得此部分股权作为收购万事利持有城建租赁11.549%股权的

前置条件。公司能否最终竞得城建租赁6.451%的股权及最终交易价格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最终能否收购万事利所持城建租赁11.549%的股权亦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

不存在与城投金控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判断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拟购买资产总额 成交金额 上市公司 拟购买资产总额 是否构成重大资



 

 

（2015年期末） 资产总额

（2015年

期末） 

与成交金额较高

者占上市公司资

产总额比例 

产重组 

54,661.26 53,983.02 213,675.22 25.58% 否 

拟购买资产净额

（2015年期末） 
成交金额 

上市公司

资产净额

（2015 年

期末） 

拟购买资产净额

与成交金额较高

者占上市公司资

产净额比例 

是否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30,076.76 53,983.02 115,727.85 46.65% 否 

拟购买资产营业

收入（2015年度） 
- 

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

（2015 年

度） 

拟购买资产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比例 

是否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3,818.60 - 116,326.62 3.28% 否 

 

4、本次收购存在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人才流失风险以及标的资产的估值

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计划使用现金收购城投金控所持城建租赁6.451%的股权和万事利所持

城建租赁11.549%的股权。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城投金控持有的城建

租赁股权需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手续，城投金控拟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标的公司6.451%的股权，公司拟通过青岛市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参与对城投金

控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竞买。公司以竞买获得此部分股权作为收购万事利

所持城建租赁11.549%股权的前置条件。为此，2016年7月7日，公司与城投金控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与万事利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收购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城投金控持有公司108,659,741股股份，占股本总额

的14.18%，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城投金控副总经理赵风雷担任公司董事，城投金

控副总经理赵焕森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法规之规定，城投金控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青岛城乡建

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8%股权并与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与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风雷回避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6名，此项议案以6

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应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尚需标的公司主管商务部门的审批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城投金控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5日 

注册资本 250,000万元 

注册地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68号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T9号楼14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卢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3215149854 

经营范围 

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的投资与运营、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股

权投资及资本运营、证券与基金投资、投资策划与咨询服务，经

政府及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控股 

（二）历史沿革 

1、2014年12月，设立 

城投金控系由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

团”）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由城投集团

认缴。 

2014 年 12 月 1 日，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编号为

3702002014112800132”《企业产权登记表》，确认城投金控的国有企业产权已

办理登记。 

2014年12月5日，城投金控获得青岛市崂山区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正式注册成立。 

设立时，城投金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城投集团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2、2015年11月，增资 

2015年8月18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编号为

B2015171号”《关于青岛城投集团金融板块内部整合事宜的函》，同意城投集

团金融板块内部整合相关事宜，授权其董事会依法按程序决策。 

2015年11月，城投金控股东城投集团作出决定，将城投金控的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增加至25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45,000万元由城投集团以股权和现

金的方式进行出资，其中包括城投集团持有的青岛城乡社区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10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100,000万元）、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68%股权（对应出资额为68,000万元）、城建租赁51%股权（对应出资为2,548.98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5,683.364145万元）和现金61,317万元。 

2015年11月16日，城投金控获得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城投金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城投集团 250,000.00 100.00 

合计 250,000.00 100.00 

（三）城投金控发展状况 

作为城投集团下属产业集团之一的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注册资金25亿元人民

币，旗下公司涉及融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基

金等诸多业务领域，在职员工200余人，已发展成为青岛市乃至山东省一家较具

实力的大型国有金融控股集团。 

城投金控累计扶持青岛市中小企业和“三农”项目超过700户，为帮扶企业

缓解资金压力，平抑中小企业融资价格，解企业燃眉之急，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

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四）关联关系说明 



 

 

城投金控持有公司108,659,741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14.18%，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城投金控副总经理赵风雷担任公司董事，城投金控副总经理赵焕森担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之规定，

城投金控为公司关联方。 

（五）城投金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3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2,662.98 50,932.33 

利润总额 -2,563.30 58,998.19 

净利润 -3,506.75 43,300.26 

项目 2016年3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37,140.16  1,565,111.95 

负债总额            1,357,117.89  1,089,061.58 

所有者权益              480,022.27  476,050.3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万事利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3年4月3日 

已发行股本 100股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公司类型 境外法人 

董事 朱明亮、张冲、钱啸军 

注册号 540474  

主要股东 ZENITH(H.K.) HOLDING LIMITED持有100%股权 



 

 

（二）股权控制关系 

 

（三）关联关系说明 

万事利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万事利2015年的财务数据如下（母公司报表数）： 

单位：万港元 

项目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19,278.29 

净利润 -19,278.29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66,212.05 

负债总额 389,046.85 

所有者权益 -22,834.8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朱明亮 

ZENITH(H.K.) HOLDING LIMITED 

万事利 

60.00% 

100.00% 



 

 

公司名称 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11日 

注册资本 20,719万美元 

注册地 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20号3号楼410户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T9号楼13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卢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399683164N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经营性租赁；向国内外购买租

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租赁交易咨

询服务；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城投金控持有的城建租赁6.451%股权和万事利持有

的城建租赁11.549%股权。 

经青岛市市北区商务局下发的“青商资审字[2016]47号”《关于同意青岛城

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批复》同意并经青岛市工商局登记，万事利

持有的城建租赁25.578%（即5,299.60万美元出资额）目前已质押给华青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万事利将在商务主管部门审批本次交易事项前五个工作日内

解除拟出让股权质押，拟出让股权解除质押不存在法律障碍。 

除前述情形外，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城建租赁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39.90 43.148 

2 万事利 5,299.60 25.578 

3 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30.54 13.179 



 

 

4 城投金控 2,548.98 12.303 

5 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99.98 5.792 

合计 20,719.00 100.00 

（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1、设立 

2014 年 6 月 4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青国资

[2014]25 号”《青岛市政府国资委关于调整城投集团出资设立青岛城乡建设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部分事项的批复》，同意城建租赁注册资本 4,998 万美元，城投集

团以货币出资 2,548.98 万美元，出资比例为 51%；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

货币出资 1,249.5 万美元，出资比例为 25%；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

出资 599.76 万美元，出资比例为 12%；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

出资 599.76 万美元，出资比例为 12%。 

2014 年 6 月 4 日，青岛市市北区商务局下发“青商资审字[2014]1093 号”

《关于对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同意城投集团、

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城建租赁，投资总额为 14,990 万美元，注册资本

4,998 万美元，其中城投集团出资相当于 2,548.98 万美元的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的 51%，以人民币形式缴付；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出资相当于 1,249.5 万

美元的港币，占注册资本的 25%，以港币现汇形式缴付；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相当于 599.76 万美元的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2%，以人民币形式缴

付；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相当于 599.76 万美元的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 12%，以人民币形式缴付。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不

含金融租赁）；经营性租赁；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租赁交易咨询服务。（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

经营）。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为 30 年，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算。 

2014 年 6 月 4 日，城建租赁获得青岛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商外资青府字

[2014]0028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4年6月11日，城建租赁获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正式注册成立。 

2014 年 7 月 10 日，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德所验

[2014]8-14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4 年 7 月 3 日止，城建租赁已收到

股东城投集团、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

隆元泰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38,987,172.75 美元，其中城投

集团以人民币折合出资实收资本 25,489,800 美元，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

港元折合出资实收资本 1,502,172.75 美元，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人

民币折合出资实收资本 5,997,600 美元，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折

合出资实收资本 5,997,600 美元。 

设立时，城建租赁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城投集团 2,548.98 51.00 

2 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249.50 25.00 

3 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9.76 12.00 

4 
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599.76 12.00 

合计 4,998.00 100.00 

2、2015 年 9 月，股权转让及增资 

2015 年 7 月 20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No：

B2015144”《青岛市政府国资委关于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青岛

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有关事宜的函》，授权城投集团董事会按程序决策

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城建租赁、城投集团持有的城建租赁股权划

转至城投金控事宜。 

2015 年 9 月 20 日，城建租赁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事宜。 

2015 年 9 月 24 日，城投集团、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隆元泰福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城投金控、万事利、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青岛城乡建设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向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认缴但未实缴的城建租赁 11%股权，由上海

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缴上述出资，共 549.6414 万美元，以人民币形式缴付；

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向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认缴但未实

缴的城建租赁 11%股权，由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缴上述出资，共

549.6414 万美元，以美元形式缴付；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向万事利投资转

让其已实缴的城建租赁 3%股权，转让价款为 181.0336万美元，以美元形式支付；

城投集团向城投金控无偿转让其已实缴的城建租赁 51%股权；北京隆元泰福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向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其已实缴的城建租赁 12%股权，

转让价款为 746.7669 万美元，以美元形式支付；股权转让后，城建租赁进行增

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4,998 万美元增加至 20,719 万美元，其中上海络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 62.7426 万美元认购 0.2441%股权（即 50.5786 万美元），华青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408.0867 万美元认购 40.4955%股权（即 8,390.2586

万美元），万事利出资 6,387.7914 万美元认购 24.8534%股权（即 5,149.3827 万美

元），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2,643.2252 万美元认购 10.2842%股权（即

2,130.7800 万美元）。 

2015 年 9 月 25 日，青岛市市北区商务局下发“青商资审字[2015]2023 号”

《关于对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增资转股并变更经营范围的

批复》，同意根据城投集团、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隆元泰福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城

投金控、万事利、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进行股权变更及增资扩股，同意城建租赁的经

营范围变更为：融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经营性租赁；向国内外购买租

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租赁交易咨询服务；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 年 9 月 25 日，城建租赁获得青岛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商外资青府字

[2014]0028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5 年 8 月 14 日，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德所验

[2015]8-09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止，城建租赁已收到

股东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注册资

本合计 10,992,827.25 美元，其中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折合出资

实收资本 5,496,413.63 美元，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美元出资

5,496,413.62 美元。 

2015 年 11 月 3 日，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德所验

[2015]8-11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0 月 23 日止，城建租赁已收

到股东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104,080,900.00 美元，其中实

收资本 83,902,586.38 美元，资本公积 20,178,280.62 美元，其他应付股东款 33.00

美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德所验

[2015]8-12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止，城建租赁已收

到股东万事利及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90,310,155.00 美元，其

中实收资本 72,801,627.25 美元,资本公积 17,508,519.62 美元，其他应付股东款

8.13 美元；其中万事利投资以美元缴纳出资 63,877,895.00 美元，华融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美元缴纳出资 26,432,260.00 美元。 

2016 年 1 月 20 日，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德所验

[2016]8-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止，城建租赁已收到

股东万事利和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 631,071.51 美元，其中实收

资本 505,786.37 美元，资本公积 121,658.63 美元，应付股东款 3,626.51 美元；万

事利出资 25 美元，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631,046.51 美元。 

2015 年 12 月 15 日，城建租赁获得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城建租赁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华青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39.90 43.148 



 

 

2 万事利 5,299.60 25.578 

3 华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30.54 13.179 

4 城投金控 2,548.98 12.303 

5 上海络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99.98 5.792 

合计 20,719.00 100.00 

（三）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 

城建租赁是一家经市北区商务局审批设立的专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中外

合资融资租赁公司。 

城建租赁自成立以来，凭借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积极开拓各项融资租赁业

务，业务发展趋势良好。目前，城建租赁已成功为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东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威海南海新区水务有限公司、锦辽滨鑫诚开发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诸城龙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客户提供了融资租赁服务。 

2、主要业务类型 

城建租赁由于其运营时间相对较短，为有效降低经营风险，目前主要采用售

后回租模式开展业务的同时，少量采用直接租赁及委托租赁模式开展业务。未来

将会根据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自身发展阶段，开展转租赁、杠杆租赁、联合

租赁等其他不同类型的业务，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融资租赁指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请求，按双方的事先合同约定，向承租人

指定的出卖人，购买承租人指定的标的物，在出租人拥有该标的物所有权的前提

下，以承租人支付所有租金为条件，将一个时期的该标的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

权让渡给承租人。 

售后回租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租赁公司，同时与租赁公司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再将该租赁物从租赁公司租回的融资租赁形式。售后回租是承租人和

供货人为同一人的融资租赁形式。售后回租是当前国内应用最广泛的融资租赁方

式，其优点在于可以帮助企业以设备出售形式获得融资，同时可回租设备继续使



 

 

用，适用于具有新投资项目而自有资金不足或者企业资产具有快速升值潜力的企

业。 

直接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请求，向承租人指定的供货商购买租赁物

件，再出租给承租人的融资租赁形式。直接租赁的主要特点是：①通常由承租人

指定设备及生产厂家，委托出租人融通资金购买并提供设备，由承租人使用并支

付租金；②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但租赁物风险及保养、维修责任

由承租人承担；③直接租赁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适用于具

有固定资产、大型设备购置需求和企业技术改造及设备升级需求的企业。 

委托租赁是出租人接受委托人的资金或租赁标的物，根据委托人的书面委托，

向委托人指定的承租人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在租赁期内租赁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委

托人，出租人只收取佣金，不承担风险。此模式可与投资机构、优势企业实现租

赁投资合作。 

3、主要盈利模式 

城建租赁目前主要依靠金融从业经验丰富的融资租赁服务团队，凭借较为广

泛的资金来源渠道，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获取租金收

入及融资顾问咨询收入。 

（1）融资租赁租金收入 

融资租赁租金收入是指城建租赁通过售后回租、直接租赁等融资租赁方式为

承租人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同时按照《融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息率和租金支付

方式，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2）咨询服务收入 

咨询服务收入又称为手续费收入，是融资租赁企业根据行业惯例向承租人收

取的一次性费用。咨询服务收入主要是根据城建租赁与承租方签署的《融资租赁

合同》或《融资租赁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城建租赁为承租方通过融资租赁等

方式进行融资提供咨询服务、获取金融服务产品、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等一系列融资租赁相关咨询服务，由承租方按融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城建租赁支

付顾问咨询费用而取得的收入。 



 

 

（四）标的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城建租赁持有青岛玉麟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

麟源”）100%股权。玉麟源成立于2013年9月，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为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

保险等），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调查，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财务状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城

建租赁2015年度和201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16）

第 00060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数）：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3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8,866.45          21,214.45  

营业成本           3,075.38            5,671.94 

利润总额           5,327.55         13,198.01  

净利润           4,050.06            9,673.13  

项目 2016年3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66,207.31              40,669.19 

应收账款 15,971.38 9,954.75 

非流动资产           331,020.33            263,004.51  

资产总额           397,227.64            303,673.69  

流动负债 89,709.37                  71,904.13  

非流动负债 135,963.29                  64,676.47  

负债总额 225,672.66                136,580.60 

所有者权益 171,554.97               167,093.10  

项目 2016年1-3月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59.95           -160,173.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4                  -32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87.92             178,074.72  

（六）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以2016年3月31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

号”评估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9,905.67万元。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城建租赁在2016年3月31日的资产账面价值397,418.17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225,664.6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171,753.50万元。评估后，总资产评估值为

397,101.52万元，负债账面价值225,664.6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171,436.86万元。

评估后净资产比账面净资产减少了316.65万元，减值率为0.18%。 

故采用资产基础法后，城建租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本次评估基准日2016

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171,436.86万元。 

2、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城建租赁的股东全部权益在本次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299,905.67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加了128,152.17万元，

增值率为74.61%。 

3、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异及选择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71,436.86万元，采

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99,905.67万元，相差128,846.81万元，差异

率为74.94%。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

基础法是从资产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

是从企业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在



 

 

如此两种不同价值标准前提下产生一定的差异应属正常。同时，对企业预期收益

做出贡献的不仅仅包括企业按审计后账面价值申报的各项资产，还包括其他无形

资产（如商誉）等；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不包括上述无形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转让，拟以现金收购暨现金收购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

其未来的投资回报情况，预期回报高则其股权的价格也高，与收益法的思路相吻

合。因此，收益法评估结论更符合市场要求及国际惯例，更能全面反映被评估企

业股东权益的价值，有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因此，最终确定以收益法的评估结

论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即：城建租赁股东全部权益在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6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299,905.67万元。 

本次评估结论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具有

控股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七）公司本次拟收购城建租赁18%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本

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 

五、定价依据  

（一）公司收购城投金控持有城建租赁股权的定价 

以2016年3月31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

号”评估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9,905.67万元；

城投金控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标的公司6.451%股权的挂牌底价为

19,346.91万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根据最终竞买结果确定。 

（二）公司收购万事利持有城建租赁股权的定价 

以2016年3月31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

号”评估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9,905.67万元；

经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中城建租赁11.549%股权的交易价格协商确定为



 

 

34,636.11万元。 

（三）评估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评估过程中聘请的评估机构为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

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

估师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

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收购资产涉及的相关评估报告，评估假

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和评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该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评估结果公允性  

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最终交易价格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标的股权的实际状况。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公司与城投金控关于城建租赁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意向



 

 

协议 

1、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协议签署时间：2016年7月7日  

2、城建租赁6.451%股权的转让  

乙方拟通过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6.451%股权；甲方拟通过青岛市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参与对乙方拟转让的标

的公司股权进行竞买。 

3、转让价格 

以2016年3月31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

号”评估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权于交易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9,905.67万元；

乙方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标的公司6.451%股权的挂牌底价为19,346.91

万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根据最终竞买结果确定。 

4、正式协议的签署及生效 

双方同意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正式生效；上市公司最终竞拍获得乙方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公司

6.451%股权。 

甲方与乙方就本次收购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在获得标的公司商务主管

部门的批准后方才正式生效。 

如本次收购、转让实施前，本次收购、转让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

出其他强制性审批要求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次收购、转让

实施的先决条件。 

5、交易标的的交付 



 

 

双方同意，本次收购涉及的标的股权的交割及交易对价的支付以正式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6、期间损益归属安排  

双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完成日止，标的股权在此期间因标

的公司经营损益、非经常性损益等原因所产生的增值或减值部分均由上市公司享

有或承担。 

7、协议生效条件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即时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 

（2）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乙方拟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事宜； 

（3）乙方就拟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事宜获得有权部门[包括但不限于青岛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意； 

（4）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及本次竞买事宜。 

（二）公司与万事利关于城建租赁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 

1、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 方：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协议签署时间：2016年7月7日  

2、城建租赁11.549%股权的转让  

双方经协商一致，甲方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11.549%股

权。乙方保证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3、转让价格 

以2016年3月31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



 

 

号”评估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9,905.67万元；

经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11.549%股权的交易价格协商确定为

34,636.11万元。 

4、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 

（2）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本次交易并就标的股权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书面文件； 

（4）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5）甲方竞买获得城投金控拟挂牌转让的标的公司6.451%股权； 

（6）本次交易获得标的公司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

审批要求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5、交易标的的交付 

双方同意，标的股权应在甲方支付首期交易对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交割。标的股权交割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就办理标的股权交割提供必要

的协助。 

6、交易对价的支付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确定为34,636.11万元，由甲方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 

乙方所获交易对价由甲方分期支付，具体如下：于本协议生效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支付乙方所获总对价的50%；于股权交割完成日后一年内，支付乙方所获

总对价的50%。 

7、期间损益归属安排  



 

 

双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完成日止，标的股权在此期间因标

的公司经营损益、非经常性损益等原因所产生的增值或减值部分均由甲方享有或

承担。 

8、协议生效条件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后即

时生效。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虽然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城投金控持有本公司14.18%的股份，本公司收

购城投金控所持城建租赁的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严格

执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制度。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

间的关联交易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准则的要求，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

程序，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及等价有偿的基本商业原则；切实履行信息披露

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存在经营与城建

租赁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城建租赁1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三）本次交易行为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四）人员安置 

城建租赁及其子公司现有职工将维持与城建租赁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

同关系，公司与城投金控应促使城建租赁职工安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青岛

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 

（五）收购资金来源 

收购资金主要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丰富上市公司业务板块，符合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从事机械成套装备、余热余压利用、电容器、电抗器

等电能质量优化产品的生产销售、采掘服务、煤炭产销等，其中机械成套装备销

售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涉足融资租赁业务板块。公司所从事的机械成套装

备销售属于实体经营，城建租赁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为金融配套服务。公司收购

城建租赁18%的股权后，城建租赁将与公司在业务领域进行深入合作，进而形成

独特的大型机械成套装备出口领域的卖方金融模式，初步实现公司“金融服务实

业”的战略目标。 

（二）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城建租赁出具的“和信审字

（2016）第000604号”《审计报告》，城建租赁2015年、2016年1-3月净利润分

别为9,673.13万元、4,050.06万元。城建租赁盈利能力较强。因此，本次交易有利

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与上市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仅能从城建租赁稳定的盈利中获益，同时，也

能借助城建租赁在融资租赁行业的金融服务促进公司在主营业务机械成套装备

市场的销售与推广。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出口大型成套设备的同时，提供融资租赁配套金融

服务，有利于解决客户一次性购置成本过高等限制性问题，从而降低客户购置该



 

 

等成套设备的门槛。同时，已经购买公司大型成套设备的客户可以向公司申请售

后回租，从而盘活资产，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 

同时，公司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业务的盈利模式将从“直接销售”模式转变为

“直接销售与融资租赁相结合”的模式，为客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购置付款

方式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不存在与城投金控、万事利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十、独立董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6年7月6日，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公司第二大股东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按公司决策权限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审议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016年7月7日，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2、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审议

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

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公司董事会审议、披露本次交易方案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4、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公司第二大股东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的青

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6.451%股权需在青岛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挂牌转让的底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之后的评估值为依据，交易

价格根据最终竞买结果确定。公司拟收购的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持

有的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1.549%股权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评估之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故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聘请的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

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

性。 

标的资产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

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收益法的评估值作

为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规范性文件、

评估准则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

依据，定价公允。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7、本次交易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国资主管部门、标的公

司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

意向协议》、公司与Vasari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收购协议》。 

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审字（2016）第

000604号”《审计报告》。 

5．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056号”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 




